
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八日的計劃備忘錄

法 國巴黎銀行
（於法國註冊成立的公眾有限公司（société anonyme），其成員承擔有限法律責任，

主要受Autorité de contrôle prudentiel et de resolution規管，
以及為受香港金融管理局規管並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註冊可從事

第 1類、第 4類、第 6類及第 9類受規管活動的持牌銀行）

作為發行人及產品安排人

非保本非上市
股票掛鈎投資計劃

根據本非保本非上市股票掛鈎投資計劃（計劃）已發行或將予發行的本銀行非保本非上市股

票掛鈎投資（股票掛鈎投資）並不等同於定期存款，且並不保本，其為內含衍生工具的非上

市結構性投資產品。 閣下可能損失 閣下的全部投資。

閣下如對股票掛鈎投資發售文件的任何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 105(1)

條認可本計劃備忘錄的發出。證監會對本計劃備忘錄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計劃備忘錄的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證監會的認可並不表示證監會認許或

推介本計劃備忘錄提述的股票掛鈎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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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閣下決定是否投資股票掛鈎投資前，應細閱本計劃備忘錄（經不時修訂及補充）、財務披露

文件（經不時修訂及補充）、有關產品手冊（經不時修訂及補充）及有關指示性條款表（統稱股

票掛鈎投資發售文件），且應確保 閣下完全明白並願意承受該項投資涉及的風險。

閣下如對股票掛鈎投資發售文件的任何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徵詢獨立專業意見。

股票掛鈎投資為複雜產品。 閣下務須就股票掛鈎投資審慎行事。 閣下務請注意，股票

掛鈎投資的市值可能會出現波動，而 閣下可能損失 閣下的全部投資。因此， 閣下在決

定是否投資股票掛鈎投資前，應確保本身了解股票掛鈎投資的性質，仔細研究股票掛鈎投

資發售文件內列明的風險警告，並在有需要時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股票掛鈎投資發售文件載有遵照證監會發出的《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守則》（《守則》）而提

供的資料，旨在提供有關本銀行（法國巴黎銀行，即發行人及產品安排人）、計劃及股票掛

鈎投資的資料。本銀行（作為發行人及產品安排人）就股票掛鈎投資發售文件的內容及所載

資料的完整性及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盡其所知及所信，

該等文件並無任何失實或具誤導性的陳述，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令該等文件的任何陳述

變得失實或具誤導性。

本銀行（作為發行人及產品安排人）確認，本銀行符合《守則》分別適用於發行人及產品安排

人的有關資格規定，以及股票掛鈎投資符合《守則》的規定。

股票掛鈎投資構成本銀行而非任何其他人士的一般無抵押非後償合約責任。如 閣下購買

股票掛鈎投資， 閣下所倚賴的是法國巴黎銀行的信用可靠性，而根據股票掛鈎投資的條

款， 閣下對參考股票的發行人並無任何權利。

本計劃備忘錄內凡提及「本銀行」均指法國巴黎銀行（作為股票掛鈎投資的發行人），而「本銀

行的」應據此詮釋。本計劃備忘錄內凡提及「香港」均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本計劃備忘錄的英文版本可於 閣下的分銷商及╱或產品安排人之辦事處（地址為香港

中環金融街 8號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60-63樓）索取。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programme 

memorandum is also available from your distributors and/or from the offices of the product 

arranger at 60-63/F, Two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 8 Finance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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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風險警告

下列風險應連同股票掛鈎投資的有關產品手冊（尤其是「風險警告」一節）及其他股票掛鈎投

資發售文件所載的其他風險一併閱讀。

‧ 結構性投資產品

股票掛鈎投資並不等同於定期存款，亦並非存款保障計劃項下的受保障存款。股票掛

鈎投資為內含衍生工具的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

‧ 並不保本

股票掛鈎投資並不保本： 閣下可能損失 閣下的全部投資。

‧ 並無抵押品

股票掛鈎投資並無以本銀行的任何資產或任何抵押品作為抵押。

‧ 流通性風險

股票掛鈎投資為持有至其屆滿日期而設計。投資期（即交易日期（包括該日）起至屆滿

日期（包括該日）止期間）超過六個月的股票掛鈎投資將每兩個星期提供有限度的莊家

活動安排。假如 閣下有意根據有限度的莊家活動安排向本銀行售回股票掛鈎投資，

則 閣下收取的款項可能遠低於 閣下最初投資的款項。投資期為六個月或以下的股

票掛鈎投資不設莊家活動安排。

‧ 並不等同於投資參考股票

購買股票掛鈎投資並不等同於購買參考股票。於投資期內， 閣下對參考股票並無任何

權利（於有關產品手冊另有訂明者則除外）。參考股票的市價變動未必會導致股票掛鈎

投資的市值及╱或 閣下從股票掛鈎投資獲得的潛在分派出現任何相應變動。

‧ 不受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

股票掛鈎投資並無於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故不受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

‧ 在本銀行違約或無償債能力時的最高損失

股票掛鈎投資構成本銀行而非任何其他人士的一般無抵押非後償合約責任。當 閣下

購買股票掛鈎投資， 閣下所倚賴的是本銀行的信用可靠性。倘本銀行無償債能力或違

反本銀行於股票掛鈎投資項下的責任，在最差情況下， 閣下可能損失 閣下的全部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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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清算機構在本銀行（作為發行人）倒閉或很可能倒閉時所採取的監管行動可能會
對 閣下於股票掛鈎投資項下的權利及股票掛鈎投資的市值及潛在分派構成重大影響

本銀行是一家於法國註冊成立的銀行，須遵守經修訂的銀行復蘇和清算指令 (Bank 

Recovery and Resolution Directive) (2014/59/EU) （「BRRD」）及已實施BRRD的法國
法例以及規例 (EU)第 806/2014號（經修訂）。BRRD規定就屬於BRRD涵蓋範圍內的信
貸機構及投資公司的復蘇及清算設立歐洲聯盟框架。根據有關法國規例，Autorité de 

contrôle prudentiel et de resolution（「ACPR」）（法國的清算機關）及╱或若干清算機構
獲授相當權力，可在有關清算機構認為有關實體很可能倒閉及已符合若干其他條件的
情況下，就有關實體（包括例如本銀行）採取或行使一系列行動或權力。該等權力包括
削減、修改或註銷本銀行於股票掛鈎投資項下應付的全部或部分金額或將有關金額轉
換為本銀行（或另一名人士）的其他證券（包括以變更股票掛鈎投資的合約條款的方式進
行）的權力。有關清算機構根據BRRD對本銀行行使任何清算權力可能會對本銀行的信
用可靠性及 閣下於股票掛鈎投資項下的權利，以及股票掛鈎投資的市值及潛在分派
構成重大不利影響。因此， 閣下可能損失 閣下於股票掛鈎投資的全部或絕大部分投
資。

‧ 對自救權力的認許

閣下投資股票掛鈎投資，即表示 閣下承認有關清算機構行使任何自救權力（定義見股
票掛鈎投資的條款和細則）、同意受其約束及認許有關權力。倘對本銀行（作為發行人）
行使任何自救權力， 閣下可能損失 閣下於股票掛鈎投資的全部或絕大部分投資，或
收到由本銀行（或另一名人士）發行的其他證券以代替股票掛鈎投資，而有關證券的價
值可能遠少於股票掛鈎投資。此外，有關清算機構可行使自救權力而毋須向 閣下作
出任何事先通知或毋須從 閣下取得進一步同意。

‧ 《金融機構（處置機制）條例》

作為受香港金融管理局規管的認可機構，本銀行須受《金融機構（處置機制）條例》（香
港法例第 628章）（「FIRO」）規管及約束。FIRO旨在為金融機構設立一個有序處置的機
制，以避免或減輕其非可行性對香港金融體系穩定和有效運作（包括繼續履行重要的金
融職能）所構成的風險。有關處置機制當局根據 FIRO對本銀行行使任何處置權力時，
或會對股票掛鈎投資的價值或潛在分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因而 閣下或不能收回股
票掛鈎投資項下的所有或任何到期款項。在最差情況下， 閣下可能無法取回任何投資
款項，並損失 閣下的全部投資。

‧ 對本銀行並無直接合約權利

股票掛鈎投資乃 (i)透過結算系統持有或 (ii)透過分銷商於結算系統以外持有。 閣下對
本銀行（作為發行人）並無任何直接合約權利。為保障 閣下作為股票掛鈎投資的投資
者的權利， 閣下須倚賴 閣下的分銷商或其託管商代 閣下採取行動。此為複雜的法
律範疇， 閣下如有任何疑問或如欲進一步了解有關詳情， 閣下應徵詢獨立法律意見。

‧ 條款和細則的中、英文版本以英文版本為準

為提交有關結算系統，倘股票掛鈎投資乃透過國際證券結算系統持有，則股票掛鈎投
資的條款和細則僅會以英文刊發，且如該條款和細則的英文版本與有關產品手冊中文
版本內所載的條款和細則的中文版本有任何不一致之處，則概以英文版本（而非中文版
本）為準。如 閣下不理解英文版本的內容， 閣下應徵詢獨立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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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裁決

本銀行的大部分業務、資產及營運均位於香港境外。倘 閣下或 閣下的分銷商或其

託管商（視乎情況而定）就本銀行違反本銀行於股票掛鈎投資項下的責任而取得香港

法院判本銀行敗訴的裁決，而本銀行於香港的資產不足以償付所有申索，則 閣下

或 閣下的分銷商或其託管商（視乎情況而定）可能須對本銀行於香港境外的資產執

行香港法院的裁決，並且在如此行事時可能會遇到困難及延遲或根本不能執行有關裁

決。 閣下如有任何疑問，應就此尋求獨立法律意見。在最差情況下， 閣下可能損

失 閣下的全部投資。

‧ 利益衝突

本銀行及本銀行的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就股票掛鈎投資所擔當的不同角色可能會產生

潛在及實際利益衝突。本銀行於每一角色中的經濟利益可能有損 閣下於股票掛鈎投

資的權益。

本銀行（作為股票掛鈎投資的發行人）不能向 閣下提供投資建議； 閣下必須於徵詢獨立

專業意見後，自行決定股票掛鈎投資是否符合 閣下的投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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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保本非上市股票掛鈎投資計劃概覽

本銀行已設立非保本非上市股票掛鈎投資計劃，據此本銀行可向香港的公眾人士發行股票

掛鈎投資。

本節內容為本銀行的計劃的主要特點概覽：

發行人： 法國巴黎銀行（發行人，於法國註冊成立，主要受Autorité de 

contrôle prudentiel et de resolution規管，以及為受香港金融管理

局規管並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註冊可從事第 1類、第 4類、第 6

類及第 9類受規管活動的持牌銀行）。

發行人的主要責任為發行股票掛鈎投資。

發行人於本計劃備忘錄 評級機構 信貸評級 * 展望 *

 刊發日期的公司

 信貸評級： S&P Global Ratings A+ 穩定

（本信貸評級屬最高三個

主要信貸評級類別並屬

現有十個投資級別信貸

評級（包括+或－分級）

中的第五高評級）

Moody’s Investors Aa3 穩定

Service, Inc. （本信貸評級屬最高三個

主要信貸評級類別並屬

現有十個投資級別信貸

評級（包括 1、2及 3分級）

中的第五高評級）

* 上述評級及評級展望與本銀行的長期優先債務信貸評級有關。

上述信貸評級僅供 閣下參考，並非表示評級機構認許或推薦本

銀行的股票掛鈎投資。

評級機構一般會向獲其評級的公司收取費用，因此或會產生潛在

利益衝突。

信貸評級是信貸評級機構對一間公司整體償還債務的財政能力的

評估。評估方法集中評估公司如期償還債務的能力，未必適用於

任何特定債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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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估本銀行的信用可靠性時， 閣下不應純粹倚賴本銀行的信貸
評級，原因是：

‧ 信貸評級並非買入、出售或持有股票掛鈎投資的推薦建議；

‧ 信貸評級不一定是流動性或波動性的指標；

‧ 公司的信貸評級可能涉及難以量化的因素，例如市場競爭、
新產品及市場的成敗及管理層勝任能力；及

‧ 高信貸評級不一定是風險低的指標。

概不保證任何信貸評級於任何指定期間仍然有效，亦不保證有關
評級機構日後不會修改任何信貸評級。 閣下可瀏覽以下網站：
https://invest.bnpparibas.com/en/debt-ratings，以查閱本銀行最
新的信貸評級。本銀行截至本計劃備忘錄刊發日期的信貸評級僅
供參考。倘本銀行的信貸質素下降，則本銀行的信貸評級或會被
調低。 閣下亦應注意，倘若本銀行的評級遭任何信貸評級機構
調低，可能導致股票掛鈎投資市值下跌。 閣下應自行評估本銀
行履行本銀行於股票掛鈎投資項下責任的能力，並在有需要時徵
詢 閣下的投資顧問的意見。

有關信貸評級的其他資料，請參閱附錄A。

股票掛鈎投資評級： 股票掛鈎投資並無評級。

計劃概況： 非保本非上市股票掛鈎投資計劃。本銀行的計劃概無發行量上限。

股票掛鈎投資的性質： 股票掛鈎投資為內含衍生工具的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一般而
言，衍生工具是一種金融工具，其價值及潛在回報取決於一隻或
多隻參考資產（如股票、基金、信託基金、資產、指數、事件、價
值、條件等）的表現。各類股票掛鈎投資內含的衍生工具類別將於
有關產品手冊載述。

股票掛鈎投資的潛在分派與相關條款表指明的一隻或多隻特定參
考股票的表現掛鈎。 閣下必須向 閣下的分銷商查詢哪類參考
股票可供股票掛鈎投資特定系列使用。於股票掛鈎投資的投資期
內，除股票掛鈎投資條款和細則所述者外， 閣下於參考股票並無
權利。

股票掛鈎投資為合約，據此，在符合有關股票掛鈎投資條款項下
若干條件的情況下， 閣下於日後指定日期可收取若干現金付款，
或以實物交付由有關參考股票組成的資產額。

本銀行將就其所發行的各類股票掛鈎投資刊發一本產品手冊。本
銀行根據其計劃可發行的各類股票掛鈎投資所適用的一般條款和
細則，將於有關產品手冊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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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銀行的發行方式： 股票掛鈎投資將以系列形式發售。各系列的股票掛鈎投資將有僅

適用於該系列的特定條款和細則。本銀行可以根據相同條款和細

則（發行日期及（就於有關條款表列明的有關系列的股票掛鈎投資

而言）發行價除外）增發股票掛鈎投資。

閣下可透過有關條款表所列明的分銷商購買股票掛鈎投資。

貨幣： 本銀行可以港元、美元、加元、澳元、新西蘭元、英鎊、歐元、

日圓、新加坡元、瑞士法郎或其他主要不受限制及可自由兌換的

貨幣或人民幣發行股票掛鈎投資。本銀行將於有關條款表內列明

某系列股票掛鈎投資的貨幣。股票掛鈎投資將以相同貨幣發行及

結算。

倘股票掛鈎投資的結算貨幣有別於任何參考股票的交易貨幣（即港

元或人民幣），則本銀行會按有關條款表列明的匯率將一種貨幣兌

換為另一種貨幣，以進行股票掛鈎投資的計算。

股票掛鈎投資的地位： 股票掛鈎投資乃本銀行的一般無抵押非後償合約責任，且並無以

任何資產或抵押品作抵押。

產品安排人： 法國巴黎銀行負責安排設立本銀行的計劃，並履行各項行政職

能，如協助本銀行（作為發行人）委任代理人。產品安排人主要受

Autorité de contrôle prudentiel et de resolution規管，以及為受香

港金融管理局規管並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可從事第 1類、

第 4類、第 6類及第 9類受規管活動的持牌銀行。

就《守則》而言，法國巴黎銀行是本銀行的計劃的產品安排人。

最低投資額： 本銀行將於有關條款表內列明各系列股票掛鈎投資的最低投資額。

管轄法律： 股票掛鈎投資及本銀行的計劃受香港法律管轄。

上市： 股票掛鈎投資將不會於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

售後冷靜期： 有關條款表將列明售後冷靜期是否適用於某特定系列股票掛鈎投

資。

莊家活動安排： 股票掛鈎投資為持有至屆滿而設計。有關條款表將列明是否有任

何適用於某特定系列股票掛鈎投資的特定莊家活動安排。

所得款項用途： 發行股票掛鈎投資的所得款項將用作本銀行及本銀行的附屬公司

及聯屬公司的一般業務用途，包括但不限於訂立交易以對沖於股

票掛鈎投資的風險。有關本銀行的對沖交易如何影響股票掛鈎投

資的詳情，請參閱有關產品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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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保本非上市股票掛鈎投資計劃－主要特點

股票掛鈎投資將根據本銀行的計劃發行及發售。本銀行內部專責委員會已於二零一八年六

月二十六日授權及批准本銀行的計劃。本節載列本銀行的計劃的主要特點。

股票掛鈎投資發售文件

以下文件構成本銀行的股票掛鈎投資發售文件。 閣下於決定是否投資股票掛鈎投資前，

應細閱全部該等文件（包括有關條款表所載的計劃備忘錄、財務披露文件或產品手冊的任何

增編）：

‧ 本計劃備忘錄向 閣下提供本銀行的計劃及股票掛鈎投資概覽，並提供有關本銀行（作

為發行人及產品安排人）的公司資料。

‧ 財務披露文件將包含本銀行最近期刊發的經審核財務報表及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如有）。

‧ 本銀行所發行的各類股票掛鈎投資的產品手冊將載列提呈發售的各類股票掛鈎投資的

關鍵資料概覽、適用於各類股票掛鈎投資的一般條款和細則、產品特點、風險因素及

條款表標準格式（ 閣下應注意，產品手冊所述的同類股票掛鈎投資或會有多種模式。

各種模式將有一份獨立的關鍵資料概覽。有關詳情請參閱有關產品手冊）。

‧ 各系列股票掛鈎投資的指示性條款表將載有適用於該系列股票掛鈎投資的特定條款概

要。 閣下務請注意，部分該等條款僅會於 閣下購買股票掛鈎投資後的交易日期釐

定。最終條款將於有關最終條款表內載列，該最終條款表將於有關系列的股票掛鈎投

資交易日期後第二個營業日或之前寄發予 閣下的分銷商。 閣下將須倚賴 閣下的

分銷商向 閣下寄發最終條款表。務請注意，指示性條款表構成股票掛鈎投資發售文

件的部分，但最終條款表並不構成股票掛鈎投資發售文件的部分。倘增發同一系列的

股票掛鈎投資，將就每項增發股票掛鈎投資編製獨立的條款表。

各系列股票掛鈎投資僅會依據本計劃備忘錄、財務披露文件、有關產品手冊及有關指示性

條款表（連同有關指示性條款表內列明的計劃備忘錄、財務披露文件或產品手冊的任何增

編）而提呈發售。

股票掛鈎投資的法律條款和細則

下列文件載列股票掛鈎投資具法律約束力的條款和細則：

(i) 一般條款和細則：有關類別的股票掛鈎投資適用的一般條款和細則將於有關產品手冊

載列。該等一般條款和細則，可由適用於某系列股票掛鈎投資並於有關最終條款表內

載列的特定條款修訂、補充、替代或修改。

(ii) 最終條款表：本銀行將為各系列股票掛鈎投資編製最終條款表。最終條款表將載列適

用於某特定系列股票掛鈎投資的特定商業條款。經有關最終條款表所載適用於某系列

股票掛鈎投資的特定條款修訂、補充、替代或修改的一般條款和細則，將構成有關系

列的股票掛鈎投資適用的具法律約束力的條款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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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掛鈎投資的發行方式及與分銷商訂立的託管安排

‧ 各系列股票掛鈎投資將以記名方式由一份單一總額證書代表。

‧ 代表某系列股票掛鈎投資全部發行量的總額證書，將於發出後（由本銀行釐定）(a)以歐

洲結算系統及╱或盧森堡結算系統（均為國際證券結算系統）的共同代名人的名義登記

（倘股票掛鈎投資將透過結算系統持有），或 (b)以發行人的代名人的名義登記（倘股票

掛鈎投資將直接與發行人結算（即於結算系統以外持有））。某系列股票掛鈎投資的有關

條款表將列明該系列股票掛鈎投資是透過結算系統持有或是直接與發行人結算。歐洲

結算系統及╱或盧森堡結算系統的共同代名人或發行人的代名人將為 閣下投資的股

票掛鈎投資的法定持有人。

‧ 股票掛鈎投資將記入 (i)（倘股票掛鈎投資將透過結算系統持有）有關分銷商或其託管商

（如適用）於歐洲結算系統及╱或盧森堡結算系統開立的戶口內，因為個人投資者不能

於歐洲結算系統或盧森堡結算系統開立個人戶口；或 (ii)（倘股票掛鈎投資將直接與發

行人結算）有關分銷商於發行人開立的戶口內。擁有持有 閣下的股票掛鈎投資的戶口

的該等分銷商或其託管商（如適用）稱為「戶口持有人」。

‧ 除非 閣下已於分銷商擁有證券或投資戶口，否則 閣下須先開立一個證券或投資戶

口，方可購買股票掛鈎投資。證券或投資戶口及其他服務將由 閣下的分銷商提供，

須受其標準條款和細則所規限。本銀行對 閣下的分銷商處理 閣下戶口的手法概不

負責。請確保 閣下熟悉 閣下的分銷商就 閣下戶口所採用的標準條款和細則（包括

收費）。如 閣下不熟悉此等安排，請向 閣下的分銷商查詢。 閣下須注意， 閣下

於股票掛鈎投資的潛在投資收益╱虧損，將受 閣下的分銷商收取的費用所影響。

‧ 在結算系統中止運作（倘股票掛鈎投資將透過結算系統持有）的極少數情況下，或有關

股票掛鈎投資的條款和細則所指定的其他情況下，本銀行將就股票掛鈎投資發出個別

票額證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一月三日的契約書詳細訂明須發出個別票額證書的罕有

情況下的適用安排。倘本銀行需要發出個別票額證書，本銀行將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

快向分銷商發出通告概述此等安排，再由分銷商通知 閣下。

股票掛鈎投資的執行

‧ 於發行時，股票掛鈎投資將享有契約書的權益。契約書賦予已獲記入總額證書權益的

結算系統的戶口持有人或發行人的戶口持有人（視乎情況而定）權利，在本銀行（作為發

行人）變得無力償債或違反其於股票掛鈎投資項下的責任的情況下可直接向本銀行採取

行動以執行彼等於股票掛鈎投資下的權利。

‧ 閣下的分銷商或其託管商（視乎情況而定）（作為股票掛鈎投資的戶口持有人）將獲賦予

根據契約書針對本銀行（作為發行人）的直接合約執行權利。 閣下對本銀行（作為發行

人）或 閣下的分銷商的託管商（視乎情況而定）並無任何直接合約權利。因此，為保

障 閣下作為股票掛鈎投資的投資者的權利，倘本銀行（作為發行人）違反其於股票掛

鈎投資項下的責任或本銀行變得無力償債， 閣下須倚賴 閣下的分銷商（及（如適用）

透過其託管商）代 閣下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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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 閣下的分銷商 (i)無法根據 閣下的指示採取行動；(ii)變得無力償債；或 (iii)違反

其責任， 閣下將須根據 閣下與 閣下的分銷商簽訂的客戶協議向 閣下的分銷商採

取行動，以便在保障 閣下向 閣下的分銷商的託管商（如適用）及向本銀行（作為發行

人）提出申索的權利前，先確立 閣下於股票掛鈎投資的權益。 閣下在進行該等法律

程序時或會遇到困難。此為複雜的法律範疇，有關進一步詳情， 閣下應尋求獨立法律

意見。

因此， 閣下熟悉並確保 閣下明白 閣下與 閣下的分銷商之間有關股票掛鈎投資的

持有安排的關係，及 閣下的分銷商在本銀行違反股票掛鈎投資項下的責任時向本銀

行（作為發行人）、 閣下的分銷商或 閣下的分銷商的託管商（如適用）採取行動的安排

極為重要。

假如 閣下不清楚與 閣下的分銷商的有關安排或 閣下如欲得知執行 閣下於股票

掛鈎投資項下權利的步驟， 閣下應徵詢獨立專業意見。

本銀行如何向 閣下付款、交付資產額及發出通告？

‧ 倘某系列股票掛鈎投資是透過結算系統持有，本銀行將向有關結算系統的代名人付款

及交付資產額及發出通告，因為本銀行的股票掛鈎投資的持有人是有關結算系統的代

名人。本銀行如此行事後， 閣下將須倚賴 (a)有關結算系統將付款或資產額記入戶口

持有人的戶口內及將通告轉發予戶口持有人；(b)（如適用） 閣下的分銷商的每名託

管商（包括戶口持有人）將付款或資產額記入 閣下的分銷商的戶口內及將通告轉發

予 閣下的分銷商；及 (c) 閣下的分銷商確保付款或資產額於有關時間前透過 閣下

的指定證券戶口記入及將通告轉發予 閣下。

‧ 倘某系列股票掛鈎投資是於結算系統以外持有，本銀行將向發行人的代名人付款及交

付資產額及發出通告，因為本銀行的股票掛鈎投資的持有人是發行人的代名人。本銀

行如此行事後， 閣下將須倚賴 (a)該代名人將付款或資產額記入 閣下的分銷商的戶

口內及將通告轉發予 閣下的分銷商；及 (b) 閣下的分銷商確保付款或資產額於有關

時間前透過 閣下的指定證券戶口記入及將通告轉發予 閣下。

閣下如何向本銀行發出通知？

閣下將須倚賴 閣下的分銷商（或（如適用）其託管商）根據有關條款和細則向本銀行發出通

知。 閣下將須根據 閣下的分銷商的一般運作程序向其發出指示，致使其能夠再指示歐

洲結算系統及╱或盧森堡結算系統的代名人（直接或透過其託管商）或本銀行的代名人向本

銀行（作為發行人）發出該等通知。

本銀行（作為計算代理）將根據股票掛鈎投資的條款和細則進行釐定及行使酌情權

‧ 本銀行（作為計算代理）將根據股票掛鈎投資的條款和細則進行所有釐定及行使所有酌

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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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股票掛鈎投資的條款和細則，本銀行（作為計算代理）擁有唯一絕對酌情權進行所

有釐定及行使為計算代理而設的所有酌情權。本銀行所作出的任何決定將以真誠及商

業上合理的方式作出及不可推翻（有明顯錯誤的情況除外），且對 閣下及本銀行（作為

發行人）及股票掛鈎投資的任何其他參與方均具約束力。

本銀行（作為代理人及過戶登記處）將履行行政職能

本銀行（即法國巴黎銀行，作為代理人及過戶登記處）將履行有關股票掛鈎投資的行政職

能，當中包括：

‧ 支付股票掛鈎投資任何到期款項及交付資產額；

‧ 向股票掛鈎投資法定持有人發出通告；

‧ 於本銀行需如此行事的罕有情況下發出個別票額證書；及

‧ 為股票掛鈎投資的法定持有人存置記錄及登記冊，以及處理行政事宜。

任何與 閣下作為股票掛鈎投資的投資者有關的資料將於有關產品手冊或有關條款表內披

露。

法國巴黎銀行（作為代理人及過戶登記處）將不會對 閣下（作為股票掛鈎投資的投資者）承

擔任何責任。

每次發售股票掛鈎投資均根據分銷商委任協議作出安排

‧ 本銀行將與各系列股票掛鈎投資所委任的分銷商就於香港向公眾人士提呈發售股票掛

鈎投資而訂立分銷商委任協議。

‧ 此等協議記錄本銀行與參與發售股票掛鈎投資的分銷商訂立的安排詳情： 閣下（作為

股票掛鈎投資的投資者）不享有此等協議下的任何權利。

‧ 倘此等協議（就適用於股票掛鈎投資的任何特定發售而言）載有與 閣下（作為股票掛鈎

投資的投資者）有關的資料，本銀行將於有關產品手冊或有關條款表作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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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掛鈎投資主要特點

股票掛鈎投資是甚麼？

股票掛鈎投資為內含衍生工具的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某類股票掛鈎投資內含的衍生工

具類別將於有關產品手冊內載述。股票掛鈎投資的潛在分派與相關條款表指定的特定參考

股票的表現掛鈎。

股票掛鈎投資為合約，據此，在符合若干條件的情況下， 閣下於日後指定日期可收取若干

現金付款，或以實物交付的資產額（即一定數目的有關參考股票）。

購買股票掛鈎投資並不等同於購買參考股票。除股票掛鈎投資的條款和細則所述者外， 閣

下在投資期內對參考股票並無任何權利。參考股票的市價變動未必會導致股票掛鈎投資市

值及╱或從股票掛鈎投資獲得的潛在分派出現任何相應變動。

閣下應注意，雖然 閣下投資於股票掛鈎投資或會較定期存款賺取較高回報，惟 閣下必

須準備承受較高風險。 閣下可能損失部分或全部 閣下投資於股票掛鈎投資的款項。

股票掛鈎投資的主要元素是甚麼？

一般而言，股票掛鈎投資的主要元素為：

‧ 與股票掛鈎投資掛鈎的參考股票；

‧ 股票掛鈎投資內含的衍生工具類別；

‧ 屆滿時結算為以下其中一項：

－ 支付現金款項（此為於股票掛鈎投資終止時，在符合有關股票掛鈎投資條款項下的

若干條件的情況下 閣下將獲支付的現金款項。現金結算費用可能從 閣下收取

的任何現金款項中扣除。目前毋須支付有關費用或開支。倘日後須支付任何現金

結算費用，本銀行將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通知分銷商，再由 閣下的分銷商通

知 閣下）；或

－ 交付資產額（此為於股票掛鈎投資終止時，在符合有關股票掛鈎投資條款項下的若

干條件的情況下， 閣下將獲實物交付的參考股票。 閣下獲交付資產額前， 閣

下將須支付因轉讓及收取有關參考股票（包括股份或基金單位（視乎情況而定））而

產生的一切費用及開支，包括任何承讓人印花稅、交易徵費及登記費）；

‧ 發行價（ 閣下於遞交股票掛鈎投資的指令時就每份股票掛鈎投資所支付的款額）；

‧ 參考股票的預定基準價格，以釐定股票掛鈎投資的潛在分派；

‧ 股票掛鈎投資的原定期限（發行日期（包括該日）起至結算日期（包括該日）止期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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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掛鈎投資的投資期（即落實 閣下有意購買的股票掛鈎投資的所有條款的日期（即

交易日期）至釐定屆滿時結算的日期（即屆滿日期）（包括首尾兩日）止期間）。

有關產品手冊將解釋某特定類別股票掛鈎投資如何運作。

股票掛鈎投資持有人與本銀行其他無抵押債權人享有相等的追討付款權利

股票掛鈎投資並不等同於定期存款。

股票掛鈎投資構成本銀行的一般無抵押非後償合約責任。這表示倘若本銀行無償債能力或

違反本銀行於股票掛鈎投資項下的責任，股票掛鈎投資持有人的追討付款權利將與本銀行

的所有其他債權人的權利相等，惟該等債權人的申索並非：

‧ 根據法例獲優先處理；

‧ 由本銀行的資產作抵押；或

‧ 後償債權。

本銀行或本銀行的集團公司可購買及出售股票掛鈎投資

本銀行或本銀行的集團公司可隨時在公開市場或透過私人安排，按任何價格購買或出售股

票掛鈎投資。如透過投標方式購買，則本銀行或本銀行的集團公司將批准該系列的所有股

票掛鈎投資持有人參與。本銀行或本銀行的集團公司購買的任何股票掛鈎投資均可持有或

轉售或註銷。在股票掛鈎投資的參考股票有充足流動性時，本銀行並不預期本銀行或本銀

行的集團公司購買股票掛鈎投資會影響股票掛鈎投資的市值。然而，倘若參考股票於當時

的成交量偏低，此活動可能會影響參考股票於投資期內的市價，從而可能影響股票掛鈎投

資的市值及╱或潛在分派。

本銀行可於日後重開一個系列的股票掛鈎投資以增發該系列的股票掛鈎投資

本銀行保留權利，在初步發售截止後，可在日後就某一系列股票掛鈎投資增發股票掛鈎投

資。增發的股票掛鈎投資可與原本已發行的股票掛鈎投資交換，兩者的唯一分別在於發行

日期及（就於有關條款表列明的有關系列的股票掛鈎投資而言）發行價。倘增發同一系列的

股票掛鈎投資，將就每項增發的股票掛鈎投資編製獨立的條款表及最終條款表。預計 (a)會

就每項增發的股票掛鈎投資另行發出總額證書；或 (b)可修訂現有總額證書以涵蓋該增發的

股票掛鈎投資。增發股票掛鈎投資不會對現有的股票掛鈎投資的市值構成不利影響。

本銀行的計劃受香港法律管轄

本銀行的計劃的所有文件，包括股票掛鈎投資的條款和細則，均受香港法律管轄。股票掛

鈎投資的條款和細則規定，香港法院擁有非專屬司法管轄權，以解決與股票掛鈎投資有關

的任何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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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RD概覽及其對股票掛鈎投資的影響

1. BRRD是甚麼？

經修訂的銀行復蘇和清算指令 (Bank Recovery and Resolution Directive) (2014/59/EU)

（「BRRD」）是歐洲聯盟（「歐盟」）的立法發展，推行目的是為了解決歐盟成員國的國家法律

及法規在清算瀕臨倒閉的銀行及金融機構方面的不足之處。

BRRD規定就屬於BRRD涵蓋範圍內的歐盟信貸機構、投資公司及若干集團公司的復蘇

及清算設立歐盟通用框架。BRRD要求所有歐盟成員國政府為其有關清算機構提供一套工

具，盡早及盡快介入不健全或瀕臨倒閉的機構，以確保該機構可繼續履行其重要的金融及

經濟職能，同時盡可能降低機構倒閉對更廣泛的經濟及金融體系所造成的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七日，《歐洲聯盟公報》 (European Union Official Journal)刊登歐洲議會

及委員會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頒佈的指令 (EU)第 2019/879號（內容有關就信貸機構及

投資公司的虧損吸收及資本重整能力修訂BRRD）以及歐洲議會及委員會於二零一九年五月

二十日頒佈的規例 (EU)第 2019/877號（內容有關就信貸機構及投資公司的虧損吸收及資本

重整能力修訂單一清算機制規例（規例第 806/2014號））。有關指令及規例修訂了一些歐盟

的關鍵銀行指令及規例，包括BRRD、歐洲議會及委員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頒佈

的指令 2013/36/EU（內容有關取得信貸機構的活動資料及對信貸機構及投資公司的審慎監

管（「CRD IV」））、歐洲議會及委員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頒佈的規例第 2013/575號

（內容有關信貸機構及投資公司的審慎規定（「CRR」））以及單一清算機制。

BRRD包括四項清算工具及權力（「清算工具」），相關清算機關可於其認為出現以下情況時

單獨或合併使用：(a)受影響的機構正面臨財困或可能倒閉；(b)不存在採取任何私人行業措

施可防止受影響機構於合理時間內倒閉的合理預期；及 (c)清算行動符合公眾利益：(i)出售

業務－使相關清算機構可按商業條款直接出售受影響機構或其全部或部分業務；(ii)過渡機

構－使相關清算機關可將受影響機構的全部或部分業務轉讓予「過渡機構」（就此目的設立並

由公眾全面或部分控制的實體）；(iii)資產分離－使相關清算機關可將已減值或問題資產轉

讓予一間或多間公眾擁有的資產管理機構，並使之可受管理，透過最終出售或有秩序解散

（僅可與其他清算工具合併使用）以盡量取得最大價值；及 (iv)自救權力（定義見股票掛鈎投

資的條款和細則）。

BRRD已通過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有關銀行業清算機制的第 2020-1636號條例

（「條例」）於法國實施。尤其是，條例已實施BRRD第 48(7)條，其要求歐盟成員國修改其國

家破產法，以確保由資金造成的債權於破產方面的地位低於並非由CRR所定義的自有資金

（「自有資金」）造成的任何其他債權。條例納入該條文，已修改在破產程序中適用於法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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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機構的債權人權益規則。如屬在該等條文生效前所發行並被或已經被全部或部分確認為

自有資金的發行人的後償責任及極後償責任，則將保持該等責任的合約地位。

法國貨幣及金融法第L.613-30-3-I-5條新條款規定，自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非自

有資金的信貸機構負債不應與自有資金享有同等地位。

因此，倘自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發行的發行人的後償責任或極償責任完全不再構

成發行人的二級資本或額外一級資本工具，將於後償責任內創建一個新的等級。其地位將

優先於發行人二級資本工具及額外一級資本工具，以遵守法國貨幣及金融法第L.613-30-

3-I-5條。

因此，

(i) 只要後償責任被確認為二級資本工具，則其將被列為二級資本工具，倘其不再被確認

為二級資本工具，則其將自動被列為「不合格後償責任」；及

(ii) 只要極後償責任被確認為額外一級資本工具，則其將被列為發行人的額外一級資本工

具，倘其不再被確認為額外一級資本工具，則其將自動被列為不合格額外一級責任，

並將與不合格後償責任享有同等地位；

發行人無須採取任何行動，亦無須取得後償責任或任何其他責任的債權人的同意。

根據其合約條款，發行人於條例生效日期前所授予的被或已經被全部或部分確認為發行人

的自有資金的後償責任及極後償責任，被列為及（只要其尚未償付）將被列為發行人的二級

資本工具或額外一級資本工具（視情況而定）。

對法國巴黎銀行實施清算工具可能導致重大結構變化以及股東及債權人的部分或全部申索

發生撇減、更改或變更，包括削減、修改、取消法國巴黎銀行於股票掛鈎投資項下任何應

付金額的全部或部分或將有關金額轉換為法國巴黎銀行（或其他人士）的其他證券（包括以變

更股票掛鈎投資的合約條款的方式進行）。有關清算機構根據BRRD對法國巴黎銀行行使任

何清算權力可能會對法國巴黎銀行的信用可靠性及投資者於股票掛鈎投資項下的權利，以

及股票掛鈎投資的市值及潛在分派構成重大不利影響。因此， 閣下作為股票掛鈎投資投資

者可能會損失 閣下於股票掛鈎投資的全部或絕大部分投資。

2. 法國巴黎銀行是否須遵守BRRD？

是的，法國巴黎銀行為一家於法國註冊成立的信貸機構，並須遵守BRRD及已實施BRRD

的法國法例以及規例 (EU)第 806/2014號（經修訂）。

根據已實施BRRD的法國法例，Autorité de contrôle prudentiel et de résolution（「ACPR」）

（法國的清算機構）及╱或其他歐盟有關清算機構獲授相當權力，可在法國有關清算機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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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國信貸機構（包括，例如法國巴黎銀行）及其若干聯屬公司（各自為「有關實體」）很可能

倒閉及符合若干其他條件（包括使用清算工具）的情況下，對有關實體執行清算措施，以保

障及提高金融系統的穩定性。

根據BRRD對法國巴黎銀行行使任何清算工具或行使任何有關權力的任何建議均可能對法

國巴黎銀行的信用可靠性及 閣下於股票掛鈎投資項下的權利，以及 閣下於股票掛鈎投

資的投資價值及潛在回報造成不利影響。因此， 閣下可能損失全數或絕大部分的股票掛鈎

投資的投資。

此外，清算權力可 (i)於任何牽涉法國巴黎銀行的無力償債訴訟開始前，及 (ii)由有關清算

機構在毋須 閣下同意或向 閣下作出任何事先通知的情況下行使。對於有關清算機構會

如何根據BRRD評估影響法國巴黎銀行的不同無力償債前情境的觸發條件亦仍未明確。因

此， 閣下未必能夠預計可能對法國巴黎銀行及╱或股票掛鈎投資行使任何有關清算權力的

情況。

3. 「自救權力」是什麼？

「自救權力」（定義見股票掛鈎投資的條款和細則）指不時根據法國生效的任何與納入BRRD

（經不時修訂）有關的法律、法規、規則或規定，以及其項下所設立的指示、規則及標準存

在及據此行使的任何撇減、轉換、轉讓、修改或暫停權力，據此：

(a) 受規管實體（或該受規管實體的其他聯屬公司）的任何責任可減少、取消、修改或轉

換為該受規管實體或任何其他人士的股份、其他證券或其他責任（或暫停一段短暫期

間）；及

(b) 規管受規管實體的責任的合約中的任何權利可被視為已被行使。

4. 股票掛鈎投資是否須遵守「自救權力」？

適用於股票掛鈎投資的條款和細則載有有關「自救權力」的補充條款。因此，股票掛鈎投資

受有關清算機構行使任何「自救權力」所限。

閣下投資股票掛鈎投資，即表示 閣下承認、接受、確認及同意受有關清算機構行使任何

自救權力的約束。 閣下進一步承認、接受、確認及同意 閣下於股票掛鈎投資下的權利

受有關清算機構行使任何自救權力所規限，並（如有需要）將會變更以令有關清算機構任何

自救權力的行使生效。

監管法國巴黎銀行的有關法國清算機構行使自救權力的影響可能包括並導致以下任何一項

或多項情況發生：

‧ 扣減法國巴黎銀行根據股票掛鈎投資的條款應付的全部或部分金額（包括減少至零）；

‧ 將法國巴黎銀行於股票掛鈎投資項下的任何潛在負債（包括法國巴黎銀行根據股票掛鈎

投資的條款應付的任何金額）轉換為法國巴黎銀行或另一名人士的股份或其他證券或其

他責任（包括透過修改、更改或變更合約條款等方式）。在此情況下，　閣下同意接納

以前述代替 閣下根據股票掛鈎投資的條款所擁有的合約權利；

‧ 取消股票掛鈎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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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或修改股票掛鈎投資的屆滿日期或修訂股票掛鈎投資的應付利息金額，或應付利

息之日期（包括在一段期間暫時暫停付款）；及╱或

‧ 在必要情況下對股票掛鈎投資的條款作出修改，以讓有關清算機構行使自救權力。

法國貨幣及金融法第L.613-56-9條新條款規定自救權力合約承認的新條件。法國貨幣及金

融法第L.613-34條第 I節所述實體自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訂立的任何財務合約若創

設新的責任或大幅修改現有責任並受第三國的法律所管轄，則應包括一項條款，明確指出

訂約各方承認有關責任可能受相關清算機構行使自救權力所約束，猶如合約受歐盟成員國

的法律所管轄。

因此，倘對法國巴黎銀行行使任何自救權力， 閣下可能損失 閣下於股票掛鈎投資的全部

或絕大部分投資，或收到由法國巴黎銀行（或另一名人士）發行的其他證券以代替股票掛鈎

投資，而有關證券的價值可能遠少於股票掛鈎投資。

此外，行使清算工具亦可能在對法國巴黎銀行的全部或部分業務作出任何轉讓或分離其任

何資產後，導致 閣下（作為股票掛鈎投資的投資者，即使並無任何有關撇減或轉換）成為

法國巴黎銀行的債權人，而其剩餘的業務或資產不足以支持法國巴黎銀行所有或任何債權

人（包括 閣下作為股票掛鈎投資投資者）的申索。因此，若 閣下有意對法國巴黎銀行行

使 閣下可能擁有的任何有關股票掛鈎投資的申索， 閣下作為股票掛鈎投資的投資者可能

會損失 閣下於股票掛鈎投資的全部或部分投資。

此外，有關清算機構可行使自救權力而毋須向 閣下作出任何事先通知，或要求 閣下進

一步同意。



– 20 –

如何購買股票掛鈎投資

股票掛鈎投資可向某特定系列的條款表所列的分銷商購買。 閣下不能直接向本銀行購買

股票掛鈎投資。 閣下如欲購買任何股票掛鈎投資，必須聯絡其中一名分銷商。分銷商的

名稱及聯絡資料載於有關條款表，並可應要求於產品安排人的辦事處（地址為香港中環金融

街 8號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60-63樓）索取。

本人是否需要填寫申請表格？

不需要，本銀行不會就股票掛鈎投資印發申請表格。

本人是否需作出任何確認？

閣下向其遞交指令的分銷商將會要求 閣下填妥該分銷商的認購表格，並要求作出一連串

確認及承諾。 閣下的分銷商須確保 閣下明白及能夠作出該等確認及承諾。請向 閣下

的分銷商查詢 閣下須如何及在何時支付股票掛鈎投資的發行價及 閣下需作出哪些確認

及承諾的詳情。

本人與本人的分銷商有甚麼關係？

閣下與 閣下的分銷商的關係，乃受 閣下與 閣下的分銷商簽訂的客戶協議管轄，並不

受本銀行或股票掛鈎投資發售文件的任何內容所控制。 閣下的分銷商可：(i)以主事人

身份向本銀行購買股票掛鈎投資，並以主事人身份向 閣下出售該等股票掛鈎投資；或

(ii)以 閣下的代理人身份向本銀行購買股票掛鈎投資。然而， 閣下應注意，在任何情況

下， 閣下並無直接合約權利執行股票掛鈎投資。如 閣下不熟悉此等安排，請向 閣下的

分銷商查詢。

閣下的分銷商應能向 閣下解釋本銀行的股票掛鈎投資如何運作及解答 閣下的問題。

申請將如何處理？

當 閣下向 閣下的分銷商遞交指令後， 閣下的分銷商將就 閣下的指令，彙集其收到其

他投資者的任何其他指令，向本銀行作出申請。

本銀行可於任何時間選擇延長或結束任何系列的股票掛鈎投資發售期而毋須給予事先通

知，或撤回根據條款表所作出的要約。

本銀行亦可按其唯一絕對酌情權拒絕接納分銷商的申請（或部分申請）。有關任何不成功申

請的適用購買價將如何及於何時退回予 閣下之詳情，請向 閣下的分銷商查詢。

倘若本銀行接納一家分銷商的指令，本銀行將會於不遲於交易日期後一個營業日，向該分

銷商發出確認，當中載列已接納的總數額及適用於該有關系列的最終條款。有關有關系列

的股票掛鈎投資的落實條款的進一步詳情及查詢，請聯絡 閣下的分銷商。

本銀行的確認可能會彙集一家分銷商代表多名投資者作出的申請。本銀行將不會向 閣下

直接發出任何確認。就 閣下的分銷商將如何分配其所獲配的任何股票掛鈎投資予投資

者、 閣下的指令如何獲確認，以及 閣下如何不時查核所持有的股票掛鈎投資的詳情，請

向 閣下的分銷商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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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只可透過分銷商認購股票掛鈎投資？

本銀行可能會作出安排，以透過並無載於條款表的其他渠道（不論於香港或海外地區）出售

股票掛鈎投資。

透過其他渠道發售的股票掛鈎投資可按較低的發行價或按給予透過條款表指定的分銷商購

買股票掛鈎投資的投資者的條款以外的條款作出。



– 22 –

銷售限制

一般事項

本銀行並無亦不會在任何規定採取有關行動的司法管轄區（香港除外）採取任何行動，以獲

准在當地公開發售任何股票掛鈎投資或管有或派發任何有關股票掛鈎投資之發售資料。

美利堅合眾國

股票掛鈎投資並無亦不會按照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證券法）或美國任何州或其他司法管

轄區的證券法註冊。股票掛鈎投資在任何時候均不可在美國境內或向任何美籍人士（定義見

證券法S規例（S規例）或為美籍人士或其利益提呈發售或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轉讓，而該等股

票掛鈎投資交易亦不可進行，惟符合S規例的情況除外。購入股票掛鈎投資即代表 閣下

謹此保證 閣下並非S規例所界定的美籍人士，亦並非為任何有關美籍人士或其利益購入

股票掛鈎投資。

歐洲經濟區

股票掛鈎投資並無亦不會向在歐洲經濟區（就此而言，包括英國）的任何散戶提呈發售、出

售或以其他方式向其提供。就本條文而言：

(a) 「散戶」一詞指屬以下一項（或多項）的人士：

(i) 指令 2014/65/EU（經修訂，「MiFID II」）第 4(1)條第 (11)點所界定的零售客戶；或

(ii) 指令 2016/97/EU（經修訂，保險銷售指令）所指的客戶，而該客戶不合資格作為

MiFID II第 4(1)條第 (10)點所界定的專業客戶；或

(iii) 並非規例 (EU)第 2017/1129號（經修訂，稱為章程規例）所界定的合資格投資者；

及

(b) 「提呈發售」一詞包括以任何形式及以任何渠道傳達有關發售條款及予以提呈發售的股

票掛鈎投資之充分資料，使投資者能作出購買或認購股票掛鈎投資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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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事項

本稅務法例概要乃本銀行根據有關香港及美國現行法例及慣例而編製，旨在向 閣下提供

如 閣下持有股票掛鈎投資可能須支付的香港及美國稅項的概要。

本概要並非完備，且本銀行並非向 閣下提供任何稅務意見。 閣下應就投資於股票掛鈎

投資的稅務後果，諮詢 閣下本身的稅務顧問，特別是在 閣下受特別稅務規則規限的情

況下（例如 閣下屬適用法例所指的銀行、交易商、保險公司或獲豁免徵稅實體）。

香港

預扣稅

根據現行法例，本銀行毋須就股票掛鈎投資的付款支付任何香港預扣稅。

資本增值稅

就轉售股票掛鈎投資而產生的任何資本收益而言，毋須支付香港資本增值稅。

利得稅

就任何公司的股息或任何基金的分派而言，或就出售參考股票或股票掛鈎投資所得的任何

收益而言，概毋須繳付香港利得稅。除非該銷售或出售屬於或構成於香港從事貿易、專業

或業務的一部分，則任何該等收益或須繳付香港利得稅。

印花稅

股票掛鈎投資不論是發行時或其後的任何轉讓，預期均毋須繳付香港印花稅。如某系列股

票掛鈎投資須繳付印花稅，本銀行將於有關產品手冊或條款表內註明。

然而，倘根據某系列股票掛鈎投資的條款，存在轉讓任何屬於《印花稅條例》（香港法例第

117章）所界定的「香港證券」的參考資產，則根據香港現行的法例及法規，目前將須就該

等參考資產的交付按《印花稅條例》指明的稅率（於本計劃備忘錄日期為 0.26%）參考買賣該

等參考資產的代價或價值金額（以較高者為準）繳付印花稅。除產品手冊或條款表另有指明

外， 閣下須繳付因轉讓及收取該等參考資產而產生的承讓人印花稅（於本計劃備忘錄日期

為買賣該等參考資產的代價或價值金額的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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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非美籍投資者的FATCA預扣稅

美國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通過《美國獎勵聘僱恢復就業法案》（「《獎勵聘僱恢復就業法

案》」）立法，當中包括稱為《海外賬戶稅收遵循法案》（「FATCA」）的條文。根據《獎勵聘僱恢

復就業法案》及FATCA（及據此發出的正式指引），法國巴黎銀行（作為發行人）及股票掛鈎

投資的分銷商或須按規定就美國聯邦稅項對以下全部或部分付款預扣款項：

(a) 就股票掛鈎投資（與就美國聯邦所得稅而言被視為美國法團的實體（或股息源自美國的

任何其他實體）發行的股票的價值或股息掛鈎）而作出的任何付款（有關付款稱為「源自

美國付款」）；或

(b) 就股票掛鈎投資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作出的任何「外國轉付款項」（不論有關

款項是否與源自美國付款有關），惟下述例外情況除外。

受下文有關建議規例（定義見下文）項下的總收益預扣的討論所規限，《獎勵聘僱恢復就業法

案》及FATCA預扣稅可影響票息付款或定期付款，以及「總收益」（包括本金付款）。

根據《獎勵聘僱恢復就業法案》的條文、FATCA下的現行規例及由美國國家稅務局所頒佈的

其他有關正式指引，倘股票掛鈎投資於不追溯既往日期（定義見下文）當日或之前獲發行（且

其後並無作出重大修改），則就該股票掛鈎投資作出的付款（並非源自美國付款）毋須根據

《獎勵聘僱恢復就業法案》或FATCA規定繳納預扣稅。就此而言，「不追溯既往日期」為界定

「外國轉付款項」一詞的最終規例獲美國聯邦登記冊存檔當日後六個月之日。截至本計劃備

忘錄日期，並無界定「外國轉付款項」一詞的最終規例獲提呈美國聯邦登記冊存檔。

近期所發佈的建議規例（「建議規例」）會取消「總收益」的FATCA預扣稅，而「外國轉付款項」

預扣稅則延至界定「外國轉付款項」一詞的最終規例在美國聯邦登記冊刊載之日後滿兩年當

日（「延後預扣生效日期」）起實施。在最終規例發佈之前，納稅人一般可倚賴建議規例。然

而，一旦頒佈最終規例後，概不保證該最終規例不會恢復此預扣義務（或以其他方式修訂建

議規例），並可能具有追溯效力。

本銀行將不會發售或發行任何作出源自美國付款的股票掛鈎投資。此外，任何由本銀行發

售或發行的股票掛鈎投資將於不追溯既往日期當日或之前獲發行（且其後將不會作出重大修

改），或將不會於延後預扣生效日期或之後作出任何付款。因此，以現行規例、建議規例、

正式指引及上述分析為基準，就根據此計劃發行的股票掛鈎投資作出的付款將毋須根據《獎

勵聘僱恢復就業法案》或FATCA規定繳納預扣稅。

《獎勵聘僱恢復就業法案》及FATCA的條文尤其複雜，其應用至今仍不明確。 閣下應諮

詢 閣下本身的稅務顧問，以了解《獎勵聘僱恢復就業法案》及 FATCA如何應用於股票掛鈎

投資上，包括是否可能在滿足若干文件要求後獲豁免繳付FATCA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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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閣下屬非美籍投資者，以上概要方始適用於 閣下。除非 閣下屬以下者，否則 閣

下屬非美籍投資者：(1)美國個人公民或居民，(2)根據美國、其任何州或哥倫比亞特區的法

律所成立或組成的法團，或以此方式成立或組織為法團的任何應課稅實體，(3)不論來源為

何均須繳納美國聯邦所得稅的產業，或 (4)須受美國法院司法管轄權管轄，並由一名或以上

「美籍人士」（按《美國國內收入法》定義）控制所有重大決定的信託基金，或已另行根據美國

財政部規例作出合適選擇。如 閣下就美國聯邦所得稅而言被視為合夥機構的投資者，基

於 閣下及 閣下的實益擁有人的業務及身份，FATCA預扣稅可能適用於 閣下及 閣下

的實益擁有人，而 閣下應就 閣下投資於股票掛鈎投資所產生的任何 FATCA預扣稅考慮

因素諮詢 閣下本身的稅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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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銀行的計劃的其他資料

本銀行（作為發行人及產品安排人）對本計劃備忘錄負責

本計劃備忘錄連同其他股票掛鈎投資發售文件載有遵照證監會發出的《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

品守則》（《守則》）而提供的資料，旨在提供有關本銀行（作為發行人及產品安排人）、股票掛

鈎投資及計劃的資料。本銀行（作為發行人及產品安排人）就股票掛鈎投資發售文件的內容

及所載資料的完整性及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盡其所知及

所信，該等文件並無任何失實或具誤導性的陳述，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令該等文件的任

何陳述變得失實或具誤導性。

本銀行（作為發行人及產品安排人）確認，本銀行符合《守則》適用於發行人及產品安排人的

資格規定，而股票掛鈎投資符合《守則》的規定。

本計劃備忘錄所提述網站內所載的資料並不構成本計劃備忘錄的一部分。

銷售股票掛鈎投資的分銷商並無責任以任何方式確保股票掛鈎投資發售文件的準確性。

如有需要，當提呈發售股票掛鈎投資時，本銀行將更新本計劃備忘錄、有關產品手
冊及財務披露文件

本計劃備忘錄於本計劃備忘錄日期為準確。然而， 閣下不得假設於本計劃備忘錄日期以後

任何時間，本計劃備忘錄所載的資料仍然準確。

倘本銀行於刊發一系列股票掛鈎投資的指示性條款表時有需要更新本計劃備忘錄、有關產

品手冊或財務披露文件的資料，本銀行會將更新資料載入有關指示性條款表，或將其載入

本計劃備忘錄、有關產品手冊或財務披露文件的增編。有關指示性條款表將告知 閣下本

銀行是否已就本計劃備忘錄、有關產品手冊及╱或財務披露文件刊發任何增編。倘本銀行

已刊發任何增編， 閣下應自增編的刊發日期起，凡於本銀行提述本計劃備忘錄、財務披露

文件、有關產品手冊及有關指示性條款表時，按該等發售文件已包括增編一併理解。

倘於一系列股票掛鈎投資的發售期內刊發本計劃備忘錄、有關產品手冊及╱或財務披露文

件的增編，則本銀行將於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通知分銷商，再由分銷商通知已遞交該系列

股票掛鈎投資的指令的投資者。該等投資者有機會於其分銷商向其告知的有限時間內取消

其認購指令。本銀行或 閣下的分銷商將不會就該取消向 閣下收取任何費用。有關進一

步詳情，請向 閣下的分銷商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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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披露責任

倘若 (a)本銀行（作為發行人）不再符合《守則》適用於發行人的任何資格規定；(b)本銀行（作

為產品安排人）不再符合《守則》適用於產品安排人的任何資格規定；及 (c)在任何適用法律

允許的情況下，本銀行的財務狀況有任何變動或出現其他情況，而本銀行合理預期有關變

動或情況將對本銀行（作為發行人）履行其與股票掛鈎投資有關的承諾的能力構成重大不利

影響，則本銀行（作為發行人及產品安排人）將於合理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通知證監會

及分銷商。 閣下須倚賴 閣下的分銷商通知 閣下。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向 閣下的分

銷商查詢。

閱覽本銀行的計劃的文件副本的地點

本計劃備忘錄僅載有本銀行的計劃及股票掛鈎投資的概況，並提供本銀行的業務概況及公

司資料。有關更多詳情， 閣下可於產品安排人的辦事處（地址為香港中環金融街 8號國際

金融中心二期 60-63樓）免費閱覽下文載列的文件副本。上述辦事處僅於一般辦公時間開

放，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或公眾假期。

以下文件將於任何系列的股票掛鈎投資的發售期內及任何股票掛鈎投資仍然發行期間供閱

覽：

‧ 本銀行的章程細則的經核實副本（僅備有英文版本）；

‧ 本計劃備忘錄及任何更新增編副本（分別備有英文及中文版本）；

‧ 財務披露文件及任何更新增編副本，當中載有本銀行最近期刊發的經審核財務報表及

╱或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分別備有英文及中文版本）；

‧ 有關產品手冊及任何更新增編副本（分別備有英文及中文版本）；

‧ 一系列股票掛鈎投資的有關指示性及（如有提供）最終條款表副本（分別備有英文及中文

版本）；

‧ 契約書的經核實副本（僅備有英文版本）；

‧ 有關系列的股票掛鈎投資的總額證書的經核實副本（僅備有英文版本）；

‧ 本銀行的核數師報告的經核實副本（如財務披露文件或任何增編載有該報告）的英譯版

本；

‧ 本銀行的核數師同意於財務披露文件或財務披露文件的任何增編內轉載其報告的函件

的經核實副本（僅備有英文版本）；及

‧ 本銀行根據股票掛鈎投資的條款和細則發出的任何通告副本（分別備有英文及中文版

本）。

閣下如欲複印可供閱覽的任何文件，則須繳交合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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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掛鈎投資發售文件並不構成章程

股票掛鈎投資發售文件概不構成《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香港法例第 32章）所指的章

程。該等文件不會於香港以外任何司法管轄區根據任何證券法提呈或註冊，亦不會於香港

以外任何監管機構登記或獲授批准。 閣下投資於股票掛鈎投資時，應遵守有關司法管轄

區的任何適用限制。



– 29 –

有關本銀行的資料

歷史

一九六六年： 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成立BNP

將BNCI及CNEP合併組成BNP，為法國銀行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

來最大的重組活動。

一九六八年： 成立Compagnie Financièr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

一九八二年： BNP及Compagnie Financièr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於所有法國銀行國

有化時收歸國有

於八十年代，由於放寬對銀行業的監管，以及愈來愈多借款人直接在金融

市場集資，使法國及全球銀行業務轉變。

一九八七年： Compagnie Financière de Paribas私有化

Compagnie Financière de Paribas有 380萬名個人股東，較全球任何其他公

司為多。Compagnie Financière de Paribas擁有Compagnie Bancaire 48%

的股本。

一九九三年： BNP私有化

BNP回復私人公司代表一個新的開始。在九十年代，私有化亦大大提高

銀行的盈利能力。於一九九八年，銀行的股本回報領先法國銀行業。BNP

推出新的銀行產品及服務，發展金融市場業務，擴大其於法國及國際的業

務，準備好迎接歐元推出所帶來的全面利益。

一九九八年： Paribas成立

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Compagnie Financière de Paribas、Banque 

Paribas及Compagnie Bancaire合併獲得批准。

一九九九年： 本集團踏入新里程碑的一年

BNP經持續超過六個月的史無前例的雙重出價收購及入市收購股份後，準

備好與Paribas進行均等合併。這對雙方都是私有化以來的最重要事件。

其為新集團帶來巨大前景。在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時局下，這次合併創造出

歐洲領先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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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 法國巴黎銀行成立

BNP與Paribas於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三日合併。

新集團自其組成的兩大主要財務及銀行公司獲得優勢。其兩大目標為：憑
藉建立面向未來的銀行，為股東、客戶及僱員創造價值，成為全球市場典
範。

二零零六年： 收購意大利BNL

法國巴黎銀行收購意大利第六大銀行BNL。此項收購令法國巴黎銀行起了
重大變化，令其可踏足第二個歐洲本地市場。在意大利和法國，本集團的
所有業務均能夠借助全國性銀行網絡發展業務。

二零零九年： 與富通集團合併

法國巴黎銀行取得Fortis Bank及BGL （Banque Générale du Luxembourg）
的控制權，從而擁有四個本地市場，建立起歐洲零售銀行的領導地位。

關鍵資料－評級

法國巴黎銀行為歐洲的銀行和金融服務領先供應商，在歐洲區內擁有四個零售銀行市場，
分別位於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和盧森堡。

該銀行在 66個國家經營，擁有將近 190,000名員工，其中歐洲員工接近 150,000名。法國巴
黎銀行在兩項主要業務中有重要地位：

‧ 零售銀行及服務，其中包括：

‧ 國內市場，包括：

‧ 法國零售銀行 (FRB)，

‧ BNL邦卡商業銀行 (BNL bc)，意大利的零售銀行業務，

‧ 比利時的零售銀行業務 (BRB)，

‧ 區內其他市場活動，包括Arval、法國巴黎銀行租賃解決方案、個人投資者、
Nickel及盧森堡零售銀行 (LRB)；

‧ 國際金融服務，包括：

‧ 歐洲－地中海區業務，

‧ 西部銀行集團業務，

‧ 個人理財，

‧ 保險業務，

‧ 財富及資產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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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及機構銀行 (CIB)：

‧ 企業銀行業務，

‧ 環球市場業務，

‧ 證券服務業務。

BNP Paribas SA是法國巴黎銀行集團的母公司。

股本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法國巴黎銀行的股本為 2,499,597,122歐元，分為 1,249,798,561

股股份。

股份擁有權

日期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股東

股份
數目

（百萬股）
佔股本
百分比

佔
投票權
百分比

股份
數目

（百萬股）
佔股本
百分比

佔
投票權
百分比

SFPI(1) 96.55(2) 7.7% 7.7% 96.55(2) 7.7% 7.7%

BlackRock Inc. 74.78(3) 6.0% 6.0% 75.25(4) 6.0% 6.0%

盧森堡大公國 12.87 1.0% 1.0% 12.87 1.0% 1.0%

僱員 54.91 4.4% 4.4% 53.62 4.3% 4.3%

‧ 當中屬集團FCPE(5) 41.41 3.3% 3.3% 40.76 3.3% 3.3%

‧ 當中屬直接擁有權 13.50 1.1(*) 1.1(*) 12.86 1.0(*) 1.0(*)

公司高級職員 0.25 不重大 不重大 0.25 不重大 不重大
庫存股份 (6) 1.26 0.1% — 1.24 0.1% —

散戶股東 52.08 4.2% 4.2% 52.08 4.2% 4.2%

機構投資者 918.45 73.5% 73.6% 933.81 74.7% 74.8%

‧ 歐洲 543.17 43.5% 43.5% 542.31 43.4% 43.4%

‧ 歐洲以外 375.28 30.0% 30.1% 391.50 31.3% 31.4%

其他及未能識別 38.65 3.1% 3.1% 24.13 2.0% 2.0%

總計 1,249.80 100% 100% 1,249.80 100% 100%
      

(1 ) Société Fédérale de Participations et d’ Investissement (SFPI)：代表比利時政府行事的公眾利益
有限公司（「société anonyme」）。

(2 ) 根據SFPI的聲明，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的AMF文件 217C1156號。

(3 ) 根據BlackRock的聲明，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九日的AMF文件 219C0988號。

(4 ) 根據BlackRock的聲明，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

(5 ) 監事會主席已在監事會作出決定後行使FCPE（利潤分享計劃）的投票權。

(6 ) 不包括交易部門的庫存倉位。

(*) 其中 0.5%為法國商業守則 (French Commercial Code)第L.225-102條所指的股份，該條准許中
止有關若超出某限額則必須延遲委任職工代表董事的規定。

其他資料

有關法國巴黎銀行的其他資料，請瀏覽 http://invest.bnpparibas.com/en。

http://invest.bnpparibas.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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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除另有訂明者外，下表呈列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會現任成員的姓名、於本銀行

的現任職位、辦公地址及在本銀行以外從事的主要商務活動的資料：

Jean LEMIERRE
主要職位：法國巴黎銀行董事會主席

出生日期：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職位 (1)

國籍：法國 法國巴黎銀行 (*)董事會主席
任期開始及結束日期：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九日至
二零二三年股東週年大會

TEB Holding AS（土耳其）董事

首次獲選進入董事會日期：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以外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其他職位 (1)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三日在股東週年大會追認 Total SA(*)董事

所持法國巴黎銀行股份數目 (1)： 35,826股 法國或海外公司特別委員會成員 (1)

辦公地址： 3, rue d’ Antin Total SA企業管治及道德委員會成員及策略及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成員
     75002 PARIS,

     FRANCE 其他 (1)

Centre for Prospective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CEPII)主席
教育背景 Paris Europlace副主席
畢業於 Institut d’ 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s entreprises privées成員
畢業於École Nationale d’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IF)成員
法律學位 Orange國際諮詢委員會成員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 (CDB)之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CIC)之國際諮詢委員會成員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之國際諮詢委員會 (IAP)成員

於過往財政年度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擔任之職位
（所述公司為有關職位所屬之集團之母公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會主席：
法國巴黎銀行
以下公司之董事：
TEB Holding AS（土耳其）、Total SA

以下公司之主席：
Centre for Prospective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CEPII)

以下公司之副主席：
Paris Europlace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French Association of Private 

Companies、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IF)、Orange國際諮詢委員
會、中國國家開發銀行 (CDB)之國際
顧問委員會、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CIC)之國際諮詢委員會、新加坡金融
管理局 (MAS)之國際諮詢委員會 (IAP)

以下公司之董事會主席：
法國巴黎銀行
以下公司之董事：
TEB Holding AS（土耳其）、Total SA 

以下公司之主席：
Centre for Prospective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CEPII)

以下公司之副主席：
Paris Europlace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French Association of Private 

Companies、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IF)、Orange國際諮詢
委員會、中國國家開發銀行 (CDB)之
國際顧問委員會、中國投資有限
責任公司 (CIC)之國際諮詢委員會、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之國際諮詢
委員會 (IAP)

以下公司之董事會主席：
法國巴黎銀行
以下公司之董事：
TEB Holding AS（土耳其）、Total SA 

以下公司之主席：
Centre for Prospective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CEPII)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IF)、Orange國際諮詢委員會、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 (CDB)之國際顧問
委員會、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CIC)之國際諮詢委員會、新加坡
金融管理局 (MAS)之國際諮詢委員
會 (IAP)

以下公司之董事會主席：
法國巴黎銀行
以下公司之董事：
TEB Holding AS（土耳其）、Total SA 

以下公司之主席：
Centre for Prospective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CEPII)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IF)、Orange國際諮詢委員會、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 (CDB)之國際顧問
委員會、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CIC)之國際諮詢委員會、新加坡
金融管理局 (MAS)之國際諮詢委員
會 (IAP)

(1)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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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Laurent BONNAFÉ

主要職位：法國巴黎銀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出生日期：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四日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職位 (1)

國籍：法國 法國巴黎銀行 (*)董事兼行政總裁
任期開始及結束日期：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至
二零二二年股東週年大會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以外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其他職位 (1)

首次獲選進入董事會日期：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二日 Pierre Fabre SA董事

所持法國巴黎銀行股份數目 (1)： 106,603股 (2) 法國或海外公司特別委員會成員 (1)

辦公地址： 3, rue d’ Antin Pierre Fabre SA策略委員會成員
     75002 PARIS

     FRANCE 其他 (1)

Association pour le Rayonnement de l’ Opéra de Paris主席
教育背景 Entreprise pour l’ Environnement主席
畢業於É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tion Bancaire Française（法國銀行業聯合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畢業於École des Mines La France s’ engage董事

於過往財政年度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擔任之職位

（所述公司為有關職位所屬之集團之母公司）

二零一九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兼行政總裁：
法國巴黎銀行
以下公司之主席：
Association pour le Rayonnement de 

l’ Opéra de Paris、Entreprise pour l’ 

Environnement

以下公司之董事：
家樂福 (Carrefour)、La France s’engage、
Pierre Fabre SA

以下組織╱機構之執行委員會成員：
Fédération Bancaire Française

二零一八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兼行政總裁：
法國巴黎銀行
以下公司之主席：
Association pour le Rayonnement de

l’ Opéra de Paris

以下公司之副主席：
Entreprise pour l’ Environnement

以下公司之董事：
家樂福 (Carrefour)

以下組織╱機構之執行委員會成員：
Fédération Bancaire Française

二零一七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兼行政總裁：
法國巴黎銀行
以下公司之主席：
Fédération Bancaire Française、
Association pour le Rayonnement de

l’ Opéra de Paris

以下公司之副主席：
Entreprise pour l’ Environnement

以下公司之董事：
家樂福 (Carrefour)

二零一六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兼行政總裁：
法國巴黎銀行
以下公司之董事：
家樂福 (Carrefour)

(1)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 包括公司儲蓄計劃項下作為股東基金單位持有的 25,228股法國巴黎銀行股份。
(*)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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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s ASCHENBROICH

主要職位：法雷奧集團 (Valeo Group)主席兼行政總裁

出生日期：一九五四年六月三日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職位 (1)

國籍：法國 法國巴黎銀行 (*)董事
任期開始及結束日期：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九日
至二零二三年股東週年大會 主要職位之職務 (1)

首次獲選進入董事會日期：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法雷奧集團 (Valeo Group)(*)主席兼行政總裁

所持法國巴黎銀行股份數目 (1)： 1,000股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以外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其他職位 (1)

辦公地址： 43, rue Bayen 威立雅環境 (Veolia Environnement)(*)董事
     75017 PARIS,

     FRANCE 法國或海外公司特別委員會成員 (1)

法國巴黎銀行財務報表委員會成員
教育背景 威立雅環境 (Veolia Environnement)審核委員會成員及研究、
畢業於École des Mines Corps des Mines 創新及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

其他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Mines ParisTech主席
Club d’ affaires Franco-Japonais聯席主席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s entreprises privées成員

於過往財政年度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擔任之職位

（所述公司為有關職位所屬之集團之母公司）

二零一九年：
以下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
法雷奧集團 (Valeo Group)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威立雅環境 (Veolia Environnement)、
French association of private 

companies

以下公司之主席：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Mines 

ParisTech

以下公司之聯席主席：
Club d’ affaires Franco-Japonais

二零一八年：
以下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
法雷奧集團 (Valeo Group)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威立雅環境 (Veolia Environnement)

以下公司之主席：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Mines 

ParisTech

以下公司之聯席主席：
Club d’ affaires Franco-Japonais

二零一七年：
以下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
法雷奧集團 (Valeo Group)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威立雅環境 (Veolia Environnement)

以下公司之主席：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Mines 

ParisTech

以下公司之聯席主席：
Club d’ affaires Franco-Japonais

二零一六年：
以下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
法雷奧集團 (Valeo Group)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威立雅環境 (Veolia Environnement)

以下公司之主席：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Mines 

ParisTech

以下公司之聯席主席：
Club d’ affaires Franco-Japonais

(1)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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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André de CHALENDAR

主要職位：Compagnie de Saint-Gobain主席兼行政總裁

出生日期：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二日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職位 (1)

國籍：法國 法國巴黎銀行 (*)董事
任期開始及結束日期：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 主要職位之職務 (1)

首次獲選進入董事會日期：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Compagnie de Saint-Gobain(*)主席兼行政總裁
GIE SGPM Recherches董事

所持法國巴黎銀行股份數目 (1)： 7,000股 Saint-Gobain Corporation董事
辦公地址： Les Miroirs

     92096 LA DÉFENSE CEDEX 法國或海外公司特別委員會成員 (1)

     FRANCE 法國巴黎銀行之薪酬委員會主席及企業管治、道德、
委任及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成員

教育背景
畢業於École Supérieure des Sciences Économiques et 其他：
Commerciales (ESSEC) Essec監事會主席
畢業於École Nationale d’ Administration La Fabrique de l’Industrie聯席主席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s entreprises privées成員

於過往財政年度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擔任之職位

（所述公司為有關職位所屬之集團之母公司）

二零一九年：
以下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
Compagnie de Saint-Gobain

以下公司╱機構之主席：
La Fabrique de l’Industrie、
Essec監事會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French Association of 

Private Companies

二零一八年：
以下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
Compagnie de Saint-Gobain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二零一七年：
以下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
Compagnie de Saint-Gobain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二零一六年：
以下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
Compagnie de Saint-Gobain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1)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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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que COHEN

主要職位：Apax Partners合夥人

出生日期：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職位 (1)

國籍：法國 法國巴黎銀行 (*)董事
任期開始及結束日期：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九日至
二零二三年股東週年大會 主要職位之職務 (1)

首次獲選進入董事會日期：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二日， Proxima Investissement SA（盧森堡）董事會主席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四日在股東週年大會追認 Fides Holdings董事會主席

Fides Acquisitions董事會成員
所持法國巴黎銀行股份數目 (1)： 9,620股
辦公地址： 1, rue Paul-Cézanne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以外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其他職位 (1)

     75008 PARIS Hermès(*)監事會副主席
     FRANCE Safran(*)高級董事

教育背景 法國或海外公司特別委員會成員 (1)

畢業於École Polytechnique 法國巴黎銀行企業管治、道德、委任及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內部監控、
數學碩士 風險管理及合規委員會成員
商業法律碩士 Hermès審核及風險委員會主席

Safran委任及薪酬委員會主席

於過往財政年度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擔任之職位

（所述公司為有關職位所屬之集團之母公司）

二零一九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會主席：
Proxima Investments SA（盧森堡）、
Fides Holdings

以下公司之監事會副主席：
Hermès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Safran、
Apax Partners SAS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Fides Acquisitions

二零一八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會主席：
Proxima Investments SA（盧森堡）、
Fides Holdings

以下公司之監事會副主席：
Hermès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Safran、
Apax Partners SAS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Fides Acquisitions

二零一七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會主席：
Proxima Investments SA（盧森堡）、
Fides Holdings、Fides Acquisitions

以下公司之監事會副主席：
Hermès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Safran、
Apax Partners SAS

二零一六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會主席：
Proxima Investment SA（盧森堡）
以下公司之監事會副主席兼成員：
Hermès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Safran、
Apax Partners Midmarket SAS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Global

Project SAS特別委員會（諮詢組織）、
JC Decaux監事會

(1)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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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ter DE PLOEY

主要職位：ZNA（位於比利時安特衛普的醫院集團）行政總裁

出生日期：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職位 (1)

國籍：比利時 法國巴黎銀行 (*)董事
任期開始及結束日期：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至
二零二二年股東週年大會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以外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職位 (1)

首次獲選進入董事會日期：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Vanbreda Risk & Benefits NV董事
Unibreda NV董事

所持法國巴黎銀行股份數目 (1)： 1,000股
辦公地址： Leopoldstraat 26 B-2000 法國或海外公司特別委員會成員 (1)

     ANTWERPEN/ANVERS 法國巴黎銀行財務報表委員會成員
     BELGIUM

其他 (1)

教育背景 Gasthuiszusters Antwerpen董事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經濟學碩士及博士（美國） Regroupement GZA-ZNA董事
University of Leuven經濟（極優等）及哲學碩士（比利時） BlueHealth Innovation Center董事

Chamber of Commerce bureau, VOKA Antwerp - Waasland（比利時）副主席

於過往財政年度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擔任之職位

（所述公司為有關職位所屬之集團之母公司）

二零一九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Vanbreda Risk & 

Benefits NV（比利時）、
Unibreda NV（比利時）、
BlueHealth Innovation Center、
Gasthuiszusters Antwerpen、
Regroupement GZA-ZNA

以下公司之副主席：
Chamber of Commerce bureau,

VOKA Antwerp - Waasland

（比利時）

二零一八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Vanbreda Risk &

Benefits NV（比利時）、
Unibreda NV（比利時）、
BlueHealth Innovation Center、
Gasthuiszusters Antwerpen、
Regroupement GZA-ZNA

以下公司之副主席：
Chamber of Commerce bureau、
VOKA Antwerp - Waasland

（比利時）

二零一七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Vanbreda Risk &

Benefits NV（比利時）、
Unibreda NV

以下公司之副主席：
Chamber of Commerce bureau,

VOKA Antwerp - Waasland

（比利時）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Belgian - American Educational

Foundation（比利時）
以下公司之董事會顧問：
Lannoo publishing company

（比利時）

二零一六年：
以下公司之監事會成員：
GIMV XL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以下公司之副主席：
Waasland（比利時）
以下公司之主席：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Antwerp（比利時）董事會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Haute École Odisee（比利時）董事會之
Belgian - American Educational

Foundation（比利時）
以下公司之董事會顧問：
Lannoo publishing company（比利時）

(1)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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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ues EPAILLARD

主要職位：房地產業務經理

出生日期：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職位 (1)

國籍：法國 法國巴黎銀行 (*)董事
任期開始及結束日期：由法國巴黎銀行行政僱員推選，自二零二一年
二月十六日至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五日，為期三年 法國或海外公司特別委員會成員 (1)

首次獲選進入董事會日期：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六日 法國巴黎銀行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合規委員會以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所持法國巴黎銀行股份數目 (1)： 519股 (2) 其他 (1)

辦公地址： 83, La Canebière 法國馬賽就業特別法庭之法官（管理部）
     13001 MARSEILLE Commission Paritaire de la Banque（AFB－上訴委員會）成員

於過往財政年度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擔任之職位

（所述公司為有關職位所屬之集團之母公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1)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 包括公司儲蓄計劃項下的 490股法國巴黎銀行股份。
(*)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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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na GIBSON-BRANDON

主要職位：日內瓦大學之金融學教授

出生日期：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職位 (1)

國籍：瑞士 法國巴黎銀行 (*)董事
任期開始及結束日期：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 法國或海外公司特別委員會成員 (1)

首次獲選進入董事會日期：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國巴黎銀行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合規委員會成員

所持法國巴黎銀行股份數目 (1)： 1,000股 其他
辦公地址： 40, Boulevard Pont d’ Arve 日內瓦金融研究院副院長
     CH-1211 GENEVA 4 日內瓦財富管理基金研究所所長
     SWITZERLAND Bülach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之科學和培訓委員會主席

日內瓦策略委員會及可持續金融監督委員會主任
教育背景
日內瓦大學社會科學與經濟學博士（專攻金融）

於過往財政年度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擔任之職位

（所述公司為有關職位所屬之集團之母公司）

二零一九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Applic8 SA

以下機構╱組織之主席：
Bülach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之科學和培訓
委員會
以下機構╱組織之所長：
日內瓦財富管理基金研究所
以下機構╱組織之副院長：
日內瓦金融研究院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日內瓦策略委員會及可持續金融監督委員會

二零一八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Applic8 SA

以下機構╱組織之主席：
Bülach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之科學和培訓
委員會
以下機構╱組織之所長：
日內瓦財富管理基金研究所
以下機構╱組織之副院長：
日內瓦金融研究院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日內瓦策略委員會及
可持續金融監督委員會

(1)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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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n GUILLOU

主要職位：公司獨立董事

出生日期：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七日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職位 (1)

國籍：法國 法國巴黎銀行 (*)董事
任期開始及結束日期：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至
二零二二年股東週年大會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以外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其他職位 (1)

首次獲選進入董事會日期：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威立雅環境 (Veolia Environnement)(*)董事

所持法國巴黎銀行股份數目 (1)： 1,000股 法國或海外公司特別委員會成員 (1)

辦公地址： 42, rue Scheffer 法國巴黎銀行企業管治、道德、委任及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以及
     75116 PARIS 薪酬委員會成員
     FRANCE Imerys委任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威立雅環境 (Veolia Environnement)研究、創新及持續發展委員會及
教育背景 薪酬委員會成員
畢業於École Polytechnique

畢業於École Nationale du Génie Rural, des Eaux et des Forêts 其他 (1)

食品科學博士 Care - France (NGO)副主席
Institut français des administrateurs Bioversity-CIAT Alliance董事

Bioversity董事
CIAT董事
IFRI董事

於過往財政年度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擔任之職位

（所述公司為有關職位所屬之集團之母公司）

二零一九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Imerys、
威立雅環境 (Veolia Environnement)

以下機構之成員：
Universcience董事會、
Care - France (NGO)董事會、
Bioversity International董事會、
Bioversity-CIAR Alliance董事會、
國際農業研究中心 (IARC)董事會、
IFRI董事會

二零一八年：
以下機構之董事會主席：
IAVFF-Agreenium（公共機構）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Imerys、威立雅環境
(Veolia Environnement)

以下機構之成員：
Universcience董事會、
Care - France (NGO)董事會、
Bioversity International

董事會、國際農業研究中心 (IARC) 

董事會、IFRI董事會

二零一七年：
以下機構之董事會主席：
IAVFF-Agreenium（公共機構）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Imerys、威立雅環境
(Veolia Environnement)

以下機構之成員：
Universcience董事會、
Care - France (NGO)董事會、
IHEST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et Technologies）
董事會、技術學院
(Academy of Technologies)學術委員會、
Bioversity International董事會

二零一六年：
以下機構之董事會主席：
IAVFF-Agreenium（公共機構）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Apave、CGIAR、Imerys、威立雅環境
(Veolia Environnement)

以下機構之成員：
Care - France

(NGO)董事會、IHEST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et Technologies）董事會、
Bioversity International董事會

(1)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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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is KESSLER

主要職位：SCOR SE主席兼行政總裁

出生日期：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職位 (1)

國籍：法國 法國巴黎銀行 (*)董事
任期開始及結束日期：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 主要職位之職務 (1)

首次獲選進入董事會日期：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三日 SCOR SE(*)主席兼行政總裁

所持法國巴黎銀行股份數目 (1)： 2,684股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以外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其他職位 (1)

辦公地址： 5, avenue Kléber Invesco Ltd(*)（美國）董事
     75016 PARIS

     FRANCE 法國或海外公司特別委員會成員 (1)

法國巴黎銀行財務報表委員會主席
教育背景 Invesco Ltd薪酬委員會及委任及企業管治委員會之成員
經濟學學士 SCOR SE策略委員會主席及危機管理委員會成員
社會科學學士
經濟學博士 其他 (1)

畢業於法國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Commerciales Association de Genève董事
法國精算學會合資格會員 Global Reinsurance Forum －再保險諮詢委員會成員

Institute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成員
法國精算學會合資格成員

於過往財政年度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擔任之職位

（所述公司為有關職位所屬之集團之母公司）

二零一九年：
以下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
SCOR SE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Invesco Ltd（美國）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Association de Genève董事會、
Global Reinsurance Forum－
再保險諮詢委員會、
Institut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法國精算學會

二零一八年：
以下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
SCOR SE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Invesco Ltd（美國）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Association de Genève董事會、
Global Reinsurance Forum－
再保險諮詢委員會、
Institut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法國精算學會

二零一七年：
以下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
SCOR SE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Invesco Ltd（美國）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Association de Genève董事會、
Global Reinsurance Forum－
再保險諮詢委員會、會議局
(Conference Board)（全球諮詢員）、
Institut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法國精算學會

二零一六年：
以下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
SCOR SE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Invesco Ltd（美國）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Association de Genève董事會、
Global Reinsurance Forum－
再保險諮詢委員會、會議局
(Conference Board)（全球諮詢員）

(1)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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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a SCHWARZER

主要職位：DGAP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uswärtige Politik）（德國外交關係理事會）

智庫主任

出生日期：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九日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職位 (1)

國籍：德國 法國巴黎銀行 (*)董事
任期開始及結束日期：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九日
至二零二三年股東週年大會 法國或海外公司特別委員會成員 (1)

首次獲選進入董事會日期：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四日 法國巴黎銀行企業管治、道德、委任及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成員

所持法國巴黎銀行股份數目 (1)： 1,000股 其他
辦公地址：Rauchstrasse 17-18 Jacques-Delors Institute董事
     10787 BERLIN Foundation United Europe（德國）董事
     GERMANY Open Society Foundation諮詢委員會成員

Académie fédérale de sécurité諮詢委員會成員
教育背景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特別顧問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經濟學博士
University of Tübingen政治學碩士及語言學碩士

於過往財政年度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擔任之職位

（所述公司為有關職位所屬之集團之母公司）

二零一九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Jacques-Delors Institute董事會、
United Europe（德國）董事會、
Open Society Foundation

諮詢委員會、
Federal Security Academy

諮詢委員會
以下機構╱組織的研究教授：
Johns-Hopkins University

（博洛尼亞及華盛頓）
歐洲及歐亞研究學院

二零一八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Jacques-Delors Institute董事會、
United Europe（德國）董事會、
Open Society Foundation諮詢委員會
以下機構╱組織的研究教授：
Johns-Hopkins University（博洛尼亞
及華盛頓）歐洲及歐亞研究學院

二零一七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Jacques-Delors Institute董事會、
United Europe（德國）董事會
以下機構╱組織的研究教授：
Johns-Hopkins University（博洛尼亞
及華盛頓）歐洲及歐亞研究學院

二零一六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Jacques-Delors Institute董事會、
United Europe（德國）董事會
以下機構╱組織的研究教授：
Johns-Hopkins University（博洛尼亞
及華盛頓）歐洲及歐亞研究學院

(1)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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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TILMANT
主要職位：公司董事

出生日期：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職位 (1)

國籍：比利時 法國巴黎銀行 (*)董事
任期開始及結束日期：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至
二零二二年股東週年大會 主要職位之職務 (1)

首次獲選進入董事會日期：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二日 Strafin sprl（比利時）經理
（Michel Tilmant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四日至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一日期間
擔任法國巴黎銀行之無表決權董事（審查員））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以外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其他職位 (1)

Sofina SA(*)（比利時）董事
所持法國巴黎銀行股份數目 (1)：1,000股 Groupe Lhoist SA（比利時）董事
辦公地址：Rue du Moulin 10 Foyer Group：
     B-1310 LA HULPE CapitalatWork Foyer Group SA（盧森堡）主席
     BELGIUM Foyer SA（盧森堡）董事

Foyer Finance SA董事
教育背景
畢業於University of Louvain 法國或海外公司特別委員會成員 (1)

法國巴黎銀行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合規委員會主席
Sofina SA委任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Groupe Lhoist SA審核委員會成員

其他 (1)

Royal Automobile Club of Belgium（比利時）董事
Zoute Automobile Club（比利時）董事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比利時）董事

於過往財政年度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擔任之職位
（所述公司為有關職位所屬之集團之母公司）

二零一九年：
以下公司之主席：
CapitalatWork Foyer Group SA（盧森堡）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Foyer SA（盧森堡）、
Foyer Finance SA、
Groupe Lhoist SA（比利時）、
Sofina SA（比利時）
以下公司之經理：
Strafin sprl（比利時）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Royal Automobile Club of 

Belgium（比利時）董事會、
Zoute Automobile Club

（比利時）董事會、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比利時）董事會
以下公司之高級顧問：
Cinven Ltd（英國）

二零一八年：
以下公司之主席：
CapitalatWork Foyer Group SA（盧森堡）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Foyer SA（盧森堡）、
Foyer Finance SA、
Groupe Lhoist SA（比利時）、
Sofina SA（比利時）
以下公司之經理：
Strafin sprl（比利時）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Royal Automobile Club of

Belgium（比利時）董事會、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比利時）董事會
以下公司之高級顧問：
Cinven Ltd（英國）

二零一七年：
以下公司之主席：
CapitalatWork Foyer Group SA（盧森堡）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Foyer SA（盧森堡）、Foyer Finance

SA、Groupe Lhoist SA（比利時）、
Sofina SA（比利時）
以下公司之經理：
Strafin sprl（比利時）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Royal Automobile Club of

Belgium（比利時）董事會、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比利時）董事會
以下公司之高級顧問：
Cinven Ltd（英國）

二零一六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CapitalatWork Foyer Group

SA（盧森堡）、Foyer SA（盧森堡）、
Groupe Lhoist SA（比利時）、
Sofina SA（比利時）
以下公司之經理：
Strafin sprl（比利時）
以下機構╱組織之成員：
Royal Automobile Club of

Belgium（比利時）董事會、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比利時）董事會
以下公司之高級顧問：
Cinven Ltd（英國） 

(1)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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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rine VERRIER

主要職位：生產及銷售助理

出生日期：一九七九年四月九日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職位 (1)

國籍：法國 法國巴黎銀行 (*)董事
任期開始及結束日期：獲法國巴黎銀行技術員工推選，
自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六日至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五日，為期三年 法國或海外公司特別委員會成員 (1)

首次獲選進入董事會日期：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法國巴黎銀行財務報表委員會成員

所持法國巴黎銀行股份數目 (1)： 20股 其他 (1)

辦公地址： 150, rue du Faubourg Poissonnière Ile de France經濟、社會及環境委員會成員
     75450 PARIS CEDEX 09

     FRANCE

於過往財政年度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擔任之職位

（所述公司為有關職位所屬之集團之母公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1)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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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s WICKER-MIURIN

主要職位：公司董事

出生日期：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職位 (1)

國籍：英國及美國 法國巴黎銀行 (*)董事
任期開始及結束日期：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九日至
二零二三年股東週年大會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以外於法國國內或海外之上市或未上市公司之職位 (1)

首次獲選進入董事會日期：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Prudential Plc(*)董事
SCOR SE(*)董事

所持法國巴黎銀行股份數目 (1)： 1,000股
辦公地址： 11-13 Worple Way 法國或海外公司特別委員會成員 (1)

     RICHMOND-UPON-THAMES 法國巴黎銀行財務報表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以及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
     SURREY TW10 6DG 合規委員會成員
     UNITED KINGDOM Prudential Plc薪酬委員會成員

SCOR SE策略委員會、風險委員會、委任及薪酬委員會以及財務報表及
教育背景 審核委員會成員，危機管理委員會成員，以及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
畢業於 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碩士學位 其他 (1)

弗吉尼亞大學文學學士 Leaders’ Quest（英國）共同創辦人兼合夥人

於過往財政年度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擔任之職位

（所述公司為有關職位所屬之集團之母公司）

二零一九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Prudential Plc、SCOR SE

以下機構╱組織之共同
創辦人兼合夥人：
Leaders’ Quest（英國）
以下機構之幹事委員會獨立成員兼
審核及風險委員會主席：
英國數碼文化、媒體及體育部

二零一八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Prudential Plc、SCOR SE

以下機構╱組織之共同
創辦人兼合夥人：
Leaders’ Quest（英國）
以下機構之幹事委員會獨立成員兼
審核及風險委員會主席：
英國數碼文化、媒體及體育部

二零一七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Control Risks Group、SCOR SE

以下機構╱組織之共同
創辦人兼合夥人：
Leaders’ Quest（英國）
以下機構之幹事委員會獨立成員兼
審核及風險委員會主席：
英國數碼文化、媒體及體育部

二零一六年：
以下公司之董事：
法國巴黎銀行、
Control Risks Group、SCOR SE

以下機構╱組織之共同
創辦人兼合夥人：
Leaders’ Quest（英國）
以下機構之獨立成員兼審核及
風險委員會主席：
英國數碼文化、媒體及體育部

(1)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上市公司。

向上述董事送達法律程序文件的地址為香港中環金融街 8號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60-6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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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信貸評級的其他資料

此為標準普爾及穆迪就於本計劃備忘錄刊發日期其各自對投資評級的評級涵義發出的指
引。本銀行已準確地摘錄及轉載有關資料，並對該摘錄及轉載承擔責任。概不保證有關評
級機構於日後不會修訂任何有關評級的涵義，而本銀行概無責任就有關更改通知 閣下。
倘 閣下不理解本附錄A提供的任何資料及╱或某一信貸評級的涵義， 閣下應尋求獨立專
業意見。

信貸評級是信貸評級機構對一間公司整體償還債務的財政能力的評估。評估方法集中評估

公司如期償還債務的能力，未必適用於任何特定債項。

此為標準普爾及穆迪就於本計劃備忘錄刊發日期其各自對投資評級的評級涵義發出的指引。

標準普爾的長期發行人信貸評級

AAA

獲「AAA」評級的債務人在履行其財務承擔方面的能力極強。「AAA」是標準普爾給予的最高

發行人信貸評級。

AA

獲「AA」評級的債務人在履行其財務承擔方面的能力非常強。

A

獲「A」評級的債務人在履行其財務承擔方面的能力仍算強，但有關能力或會易受經濟狀況及

情況的變動所影響。

BBB

獲「BBB」評級的債務人有足夠能力履行其財務承擔，但較易受不利的經濟狀況所影響。

加（＋）或減（－）

上述評級（「AAA」評級除外）可附上加（＋）或減（－）符號加以修飾，表示在主要評級分類中

的相對地位。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看https://www.spglobal.com/ratings/en/about/intro-to-credit-ratings

（僅提供英文版）。倘 閣下不明白這些信貸評級的涵義， 閣下應徵詢獨立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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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的長期評級定義

Aaa

獲Aaa評級的債項被評為最高質素，風險最小。

Aa

獲Aa評級的債項被評為高質素，所受信貸風險極低。

A

獲A評級的債項被視為中上等級，所受信貸風險低。

Baa

獲Baa評級的債項被評為中等級別，所受信貸風險中等，因此可能存在投機特質。

「1」、「2」及「3」區別碼

穆迪在上述評級分類（Aaa除外）附加數字 1、2及 3區別碼。區別碼 1表示債項在評級分類中

屬最高級；區別碼 2表示中級評級；而區別碼 3則表示在該評級分類中屬最低評級。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看https://ratings.moodys.io/ratings（僅提供英文版）。倘 閣下不明

白這些信貸評級的涵義， 閣下應徵詢獨立專業意見。

評級展望

評級展望表示在一段中期期間（例如就標準普爾而言一般指六個月至兩年的期間）可能出

現的長期信貸評級的潛在趨勢。標準普爾或穆迪給予的評級展望通常顯示潛在趨勢屬「正

面」、「負面」、「穩定」或「發展中」。有關信貸評級機構公佈的評級展望的進一步詳情，請參

看上述有關信貸評級機構的網站。



發行人及產品安排人的
註冊辦事處

法國巴黎銀行

16, Boulevard des Italiens 

75009 Paris

France

香港營業地點
香港

中環

金融街 8號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60-63樓

代理人及過戶登記處的指定辦事處

法國巴黎銀行

香港

中環

金融街 8號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60-63樓

法律顧問

發行人的香港法律顧問

金杜律師事務所

香港

中環

皇后大道中 15號置地廣場

告羅士打大廈 13樓


